
投标保密承诺书​

致：重庆化医控股（集团）公司

鉴于我方参与贵方组织的“重庆化医控股（集团）公司本部2026年档案数字化管理服务项目”邀请招标投标工作，为确保招标过程中涉及的各类信息安全，维护贵方合法权益，我方郑重作出如下保密承诺：​

一、保密信息定义​

本承诺书所指保密信息，包括但不限于：​

1.招标方提供的招标文件、评标办法等、评标细则等书面或电子资料；​

2.投标过程中产生的投标文件、报价信息、服务方案、商务条款等我方提交的资料；​

3.与本次招投标项目有关的其他未公开的商业、管理信息及数据，以及双方沟通招投标事项的书面记录等。

二、保密义务​

1.我方承诺仅将保密信息用于本次投标相关工作，未经招标方书面同意，不以任何形式向任何第三方披露、泄露、传播信息；

2.对接触保密信息的我方人员进行严格管理，限定知悉范围，确保其遵守保密义务，并要求签署保密协议；​

3.不利用保密信息为自身或第三方谋取不正当利益，不将保密信息在任何媒体进行发布或者用于与本次投标无关的任何活动；

​4.投标结束后，无论中标与否，按照招标方要求及时返还或销毁所有保密信息载体，包括但不限于纸质文件、电子数据等。

三、保密期限​

本承诺书项下的保密义务自本承诺书签署之日起生效，持续至招标方书面通知解除保密义务之日止（如无通知应持续、永久保密）。​

四、违约责任

若我方违反本承诺书中的任何条款，招标方有权追究我方违约责任，并要求我方赔偿因此给招标方造成的全部损失，包括但不限于直接损失、间接损失、律师费、诉讼费等。

五、其他条款
本承诺书自签署之日起生效，对我方及我方关联人、分支机构、员工、代理人等具有法律约束力。

承诺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地址：

联系电话：

日期：


